
 

7.1.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本条为新增条文。一些建筑材料及制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暴露出问题，已被证明不适宜

在建筑工程中应用，或者不适宜在某些地区的建筑中使用。绿色建筑中不应采用国家和当地

有关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禁止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对照国家和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的限制、禁止使

用的建材及制品目录，查阅设计文件，对设计选用的建筑材料进行核查；运行阶段对照国家

和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的限制、禁止使用的建材及制品目录，查阅工程材料决算材

料清单，对实际采用的建筑材料进行核查。 

 


